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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天津市低碳（近零碳排放）
示范建设实施方案编制指南（试行）

天津市低碳（近零碳排放）示范建设采用“1+N”的模式，

即“1”为行政区域、“N”为多个重点领域，行政区域包括区级

行政区、功能区、城镇、商务区等综合区域，重点领域包括建筑、

企业、工业园区、社区等单个类别（社区示范建设依据单独的编

制指南）。示范建设单位编制实施方案时，应与实施主体的自身

条件相结合，重点分析低碳（近零碳排放）示范建设的基础条件、

技术优势和减排潜力，明确组织管理、目标任务、重点项目和保

障措施等。鼓励各实施主体结合实际提出近零碳排放目标。

一、实施主体概况

1. 示范建设实施主体的基本情况，包括地理位置、区域边

界、面积、周边基础设施情况等内容。

2. 示范建设单位的基本情况，包括单位名称、单位简介、

组织架构、示范工程负责人联系方式等。

二、申报条件自评

1. 实施主体的低碳工作现状。包括近三年的能源消费情况

和碳排放情况，相应领域低碳技术应用情况和低碳管理相关工作

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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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申报单位根据所申报的领域，按照附件 1-1~附件 1-4 中

相应领域的“低碳工作基础”部分的指标内容进行自评价，并对

得分情况和自评得分情况进行说明。

3. 重点分析示范建设的可行性，从基础条件、减排潜力、

技术支撑等方面进行系统阐述。

三、示范建设方案

1. 目标指标。根据申报领域的实际情况，提出总体思路、

基本原则和总体目标，合理设定体现示范区建设成效、可量化的

指标，包括碳排放强度下降率、可再生能源利用率、碳汇增加比

例等，并分析主要指标的可达性。需按照附件 1-1~附件 1-4中相

应领域的“目标制定和完成情况”部分的指标内容进行自评价，

并对得分情况和自评得分情况进行说明。

2. 主要任务。按照可复制、可推广、可借鉴的要求，对示

范建设进行总体框架设计，结合实施主体实际，从能源、产业、

建筑、交通、基础设施、林地碳汇等方面，提出切实可行的任务，

推进实现低碳以及近零碳排放。需按照附件 1-1~附件 1-4中相应

领域的“目标制定和完成情况”部分的指标内容进行自评价，并

对得分情况和自评得分情况进行说明。

3. 重点项目。针对示范建设的目标和任务，提出拟建设的

重点支撑项目，明确项目基本情况，包括项目建设的必要性、建

设内容、工艺技术、投资计划、资金筹措、效益分析及与示范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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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的关系等。需按照附件 1-1~附件 1-4中相应领域的“重点项目

实施情况”“重点技术措施”部分的指标内容进行自评价，并对

得分情况和自评得分情况进行说明。

4. 支持资金。支撑重点项目建设的资金情况，包括资金执

行计划和资金拨付、规范使用情况等，应着重说明资金的来源、

分配的原则及具体拨付方案。

5. 减排效益。重点对示范实施前后的预期减排效益进行分

析评价，以申报主体 2020年碳排放情况为基准年，以 2025年为

预期年，对各项建设成本及收益进行初步的全面系统核算，评估

建设成效，并附有关详细说明。

6. 保障措施。围绕目标的实现、主要任务的落实以及重点

项目的建设，提出有针对性的组织保障措施，主要包括：管理体

制、考核机制、实施进度、技术支撑、宣传培训等情况。需按照

附件 1-1~附件 1-4 中相应领域的“保障措施”“综合管理”部分

的指标内容进行自评价，并对得分情况和自评得分情况进行说明。

四、创新情况

示范建设的典型创新模式，包括体制创新、技术创新、管理

创新及应用推广等。

五、有关证明材料

1. 示范建设单位符合申报条件的相关证明文件；

2. 示范建设实施主体有关材料：项目产权（授权）证明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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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部门对申报主体及其项目的资助情况、已开展碳核查或温室

气体清单编制及低碳发展规划的相关资料等；

3. 示范建设的可行性报告、发展规划方案、实施方案等资

料

4. 申报示范区或工业园区示范，应获得所在区人民政府同

意申报的正式文件；

5. 申报建筑领域示范，应提供管理部门或运营部门的事业

单位法人证书或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；

6. 申报企业领域示范，应提供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、

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（复印件）和上一年度财务审计报告。

上述复印材料均需加盖本单位公章并验原件，需保密的材料

请一并注明。

附件：1-1.天津市低碳（近零碳排放）示范区建设指标体系

1-2.天津市低碳（近零碳排放）示范建筑建设指标体

系

1-3.天津市低碳（近零碳排放）示范企业建设指标体

系

1-4.天津市低碳（近零碳排放）示范工业园区建设指

标体系

1-5.天津市低碳（近零碳排放）示范区碳排放量指标

核算方法建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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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-1

天津市低碳（近零碳排放）示范区建设指标体系
指标项 指标内容 评分标准说明 得分

一、低碳

工作基础

（20 分）

能源消费统计数

据（2分）
有连续三年的能源消费统计数据，得 2 分。

碳排放统计数据

（2分）
有连续三年的碳排放量统计数据，得 2分。

组织管理体系建

设情况（3分）

有管理低碳职责的专门机构或部门，得 2 分；

日常开展低碳工作且区域内各单位参与度较高，得 1
分。

低碳发展扶持资

金情况（3分）

区域内经济发展良好，且具有节能低碳专项支持资金，

得 3 分。

节能低碳工作开

展情况（10 分）

区域内重点企业已开展碳核查，得 2 分；

区域内碳交易试点企业积极参与碳交易，得 2 分；

区域内企业积极参与碳标识、碳认证、碳审计、自愿

减排等活动，得 2 分；

区域内公共机构、服务业、社区等积极开展低碳宣传

教育和践行活动，得 2 分；

创建区域已获得国家或本市低碳、节能、生态文明、

循环经济等方面的示范区称号，得 2 分。

二、目标

制定和完

成 情 况

（35 分）

碳排放水平（5 分）

2025 年达到人 均 4tCO2/人、万元 GDP 碳排 放

0.30tCO2/万元，得 3 分；

2030 年达到人均 3.5 tCO2/人、万元 GDP 碳排放

0.25tCO2/万元，得 2 分。

能源结构（5分） 自建或外购清洁能源电力占比不低于 25%，得 5 分。

建筑（5分）

既有建筑节能建筑面积占比达到 100%，得 2分；

新建建筑绿色建筑面积占比达到 100%，得 2分；

近零碳建筑面积占比达到 5%，得 1分。

产业（5分）
2025 年单位产值（产品）碳排放量相比大幅低于同类

区域或较 2020 年下降 25%以上，得 5 分。

交通（5分）

公共交通出行占比≥80%，得 2分；

公交车清洁能源应用比例≥65%，得 2 分；

充电桩可再生能源的使用比例≥1%，得 1 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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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标项 指标内容 评分标准说明 得分

基础设施（5分）

路灯全部采用 LED 节能灯，且新能源路灯数量比例≥

50%，得 2 分；

人均垃圾日产量≤0.8kg/人•d，得 1 分；

垃圾无害化处理率≥80%，得 1分；

人均用水量≤120L/人•d，得 1分。

碳汇（5分） 区域内绿地率≥50%，得 5分。

三、重点

项目实施

情况（30
分）

重点工程项目的

技术措施（20 分）

结合区域自身发展特点和主要目标，提出拟实施的重

点工程项目，得 2 分；

重点工程中建设清洁能源供应，得 3 分；

重点工程中提出产业低碳发展技术路径，得 3 分；

重点工程中建设绿色交通体系，得 3 分；

重点工程中提出绿色建筑发展路径，得 3 分；

重点工程中建设碳排放监测平台，得 3 分；

重点工程中建设生态碳汇措施，得 3 分。

重点工程项目的

可实施性和示范

性（10 分）

提出的重点工程项目具有一定低碳工作基础，经分析

具有较强的可实施性，得 4 分；

提出的重点工程项目中的创新性技术措施具有可推广

性、可示范性，得 3 分；

明确重点工程项目实施的技术措施和保障措施，得 3
分。

四、保障

措施（15
分）

制度体系建设（10
分）

针对组织管理、评价考核机制、资金、政策等方面，

实施保障措施和配套举措，得 5 分；

针对低碳发展面临的问题，提出并实施探索创新机制

和政策，得 5 分。

低碳发展能力建

设（10 分）

提出实施编制区域温室气体清单、区域低碳发展规划

或导则，得 3 分；

提出建立区域碳排放统计、监测、核算体系，得 4分；

提出建立区域内低碳政策、技术、产品、示范项目的

推广、宣传和培训工作体系，得 3 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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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-2

天津市低碳（近零碳排放）示范建筑建设指标体系
指标项 指标内容 评分标准说明 得分

一、低

碳工作

基 础

（ 15
分）

节能标准执行

情况（5分）

满 足 现 行 国 家 和 天 津 市 节 能 建 筑 标 准 DB29-1-2013 、

DB29-153-2014、JGJ26-2018 等，得 5 分。

绿色建筑情况

（5分）

获得国家或天津市绿色建筑认定，一星得 3 分，二星得 4 分，

三星得 5 分。

可再生能源利

用情况（5 分）
已使用可再生能源进行供电、供热等，得 5分。

二、目

标制定

和完成

情 况

（ 20
分）

能效指标（10
分）

居住建筑能效指标满足《近零碳建筑技术标准》GB/T51350-2019
中 5.0.1 条要求，得 5 分；

公共建筑能效指标满足《近零碳建筑技术标准》GB/T51350-2019
中 5.0.2 条要求，得 5 分。

技术参数（10
分）

围护结构的热工性能参数满足《近零碳建筑技术标准》

GB/T51350-2019 中 6.1 节要求，得 5分；

能 源 设 备 和 系 统 能 效 满 足 《 近 零 碳 建 筑 技 术 标 准 》

GB/T51350-2019 中 6.2 节要求，得 5分。

三、重

点示范

技术措

施（ 50
分）

被动式设计（10
分）

性能化设计满足 GB/T51350-2019中 7.1节Ⅰ部分要求，得 2分；

规划与建筑方案设计满足 GB/T51350-2019 中 7.1 节Ⅱ部分要

求，得 3 分；

热桥部位处理满足 GB/T51350-2019 中 7.1 节Ⅲ部分要求，得 2
分；

建筑气密性技术措施满足 GB/T51350-2019 中 7.1 节Ⅳ部分要

求，得 3 分。

暖通空调系统

（10 分）

冷热源选择满足 GB/T51350-2019中 7.1节Ⅴ部分要求，得 5分；

新风热回收及通风系统技术措施满足 GB/T51350-2019中 7.1节

Ⅵ部分要求，得 5 分。

照明动力系统

（10 分）

照明光源选择 LED 光源，得 2 分；

采用光导管技术，得 2 分；

采用智能照明控制系统，得 2分；

电梯系统采用节能控制及拖动系统，得 2 分；

风机水泵等动力系统采用变频控制措施，得 2 分。

可再生能源利

用（10 分）

采用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，得 3 分；

采用太阳能热水系统，得 3 分；

采用地缘热泵系统提供冷热源，得 4 分。

监测与控制（10
分）

设置室内环境质量和建筑能耗监测系统，得 4 分；

公共建筑设置楼宇自控系统，得 3分；

建筑房间或功能区设置空调、照明、遮阳等集成化控制系统，

得 3 分。

四、运

行管理

管理制度措施

（15 分）

建筑运行管理单位制定建筑用能专项管理方案和运行手册，包

括能源消耗统计分析制度，得 5 分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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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15
分）

建立围护结构保温及气密性、设备运行状况检修制度，得 5 分；

建立建筑低碳技术、产品的交流、宣传工作制度，得 5 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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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-3

天津市低碳（近零碳排放）示范企业建设指标体系
指标项 指标内容 评分标准说明 得分

一、低碳

工作基础

（20 分）

体系认证情况（5
分）

取得能源管理体系认证，得 3 分；

满足能源管理系统运行要求，得 2 分。

节能专项资金情况

（5分）
取得节能专项资金开展相关工作，得 5 分。

合同能源管理（5
分）

开展合同能源管理，得 5 分。

低碳管理（5分）

建立能源管理中心，得 2 分；

执行国家或我市单位产品能耗限额强制性标准，得 3
分。

二、目标

制定和完

成 情 况

（20 分）

碳排放量（5分）
2025 年单位产值（产品）碳排放量大幅低于同类企业

或较 2020 年下降 25%以上，得 5分。

配套建筑（5分）
企业配套建筑筑达到低碳（近零碳）建筑的目标要求，

得 5 分。

场地内交通（5 分）
场地内物流、人员出行绿色交通比例不低于 80%，得 5
分。

可再生能源（5 分） 企业可再生能源利用率达 20%，得 5 分。

三、重点

技术措施

（45 分）

工艺设备（10 分）

工艺节能降碳提升改造且效果良好，得 5 分；

专用设备符合产业准入要求，且具有节能高效减排措

施，得 3 分；

通用设备采用能效等级二级及以上节能产品，得 2 分。

电力系统（10 分）

配电系统采用可控自动调容调压配电变压器技术，配置

无功补偿及消除谐波装置，得 5 分；

照明灯具均采用 LED 或节能型灯具，采用照明智能控

制系统，得 3 分；

设备配置变频调速节能装置，得 2 分。

热力系统（5分）
采用提升燃烧效率的技术，得 3 分；

采用余热余压利用技术，得 2 分。

创新性技术（10分）
工业各行业的突破性减碳工艺，如水泥熟料替代工艺、

再生原料利用技术等，得 10 分。

碳捕集、存储于利

用技术（5 分）
采用碳捕集、存储于利用技术，得 5 分。

清洁能源利用技术

（5分）
实施煤改气（电）或油改气（电）工程，得 5 分。

四、综合

管理（ 15
分）

计量体系（5分）
建立符合《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》

GB17167-2006 的计量体系，得 5 分。

污染物处理系统（3
分）

企业产生的废弃物满足排放标准，且污染物处理设备应

满足通用设备的节能要求，得 5 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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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制度（7分）

建立碳排放目标责任制和考核制度，得 3 分；

建立碳排放统计、核算制度，得 2 分；

提出低碳技术、产品、示范项目的交流、推广和宣传培

训工作制度，得 2 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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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-4

天津市低碳（近零碳排放）示范工业园区建设指标体系
指标项 指标内容 评分标准说明 得分

一、低碳

工作基础

（20 分）

能源消费统计数据

（3 分）
有连续三年的园区能源消费统计数据，得 3 分。

碳排放统计数据（2
分）

有连续三年的园区碳排放统计数据，得 2分。

组织管理体系建设

情况（5 分）

园区建立并运行能源管理体系，建立园区能源监测管理平

台，得 2 分；

园区建立履行绿色低碳发展工作职责的专门机构、配备专

职工作人员，得 1 分。

执行国家或我市单位产品能耗限额强制性标准，得 2 分。

节能低碳工作开展

情况（10 分）

完成国家或本市政府下达的节能减排指标，碳排放强度持

续下降，得 3 分；

园区内重点企业已开展碳核查，得 2分；

园区内碳交易试点企业积极参与碳交易，得 2分；

园区内企业积极参与碳标识、碳认证、碳审计、自愿减排

等活动，得 2 分；

园区管理部门积极开展低碳宣传教育和践行活动，得 2 分；

园区已获得国家或本市绿色、循环经济、生态等方面的示

范区称号，得 2 分。

二、目标

制定和完

成 情 况

（20 分）

生产区（10 分）

2025 年单位产值（产品）碳排放量大幅低于同类企业或较

2020 年下降 25%以上，得 6分。

2025 年单位产值（产品）碳排放量较 2020 年下降 30%及

以上，得 10 分。

生产配套区（5分） 配套建筑达到低碳（近零碳）建筑的目标要求，得 5 分。

可再生能源（5分） 园区内可再生能源占比不低于 25%，得 5 分。

三、重点

技术措施

（45 分）

低碳规划（5 分）
园区有绿色低碳发展相关规划，包含土地合理利用，工业、

交通、建筑布局等方面，得 5 分。

低碳工业（10 分）

无落后淘汰的高耗能设备和工艺，得 3 分；

采用低碳工艺、高能效设备，推广应用低碳产品和技术（包

括余热、资源回收利用等），得 5分；

建立低碳公共技术和产业技术发展平台，得 2 分。

低碳建筑（10 分）

园区工业建筑满足《工业建筑节能设计统一标准》GB
51245-2017 的节能要求，得 5 分；

园区公共建筑中绿色建筑比例达 20%，得 3 分；

园区公共建筑中近零碳建筑比例达 5%，得 2 分。

低碳交通（10 分）

园区内公共交通的新能源交通工具占比达 80%，得 5 分；

园区建立智能交通管理系统，得 3 分；

鼓励园区低碳出行，得 2 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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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再生能源（10分） 园区可再生能源比例达总能源消耗的 20%，得 10 分。

四、运行

管理（15
分）

管理与服务（15分）

建立降碳目标责任制和评价考核制度，得 5 分；

建立绿色低碳发展组织管理制度及政策、资金支持办法等，

得 3 分；

建立园区碳排放统计、监测、核算体系，得 5 分；

建立园区低碳技术、产品、示范项目的交流、推广宣传工

作体系，得 2 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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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-5

天津市低碳（近零碳排放）示范区

碳排放量指标核算方法建议

一、低碳（近零碳排放）示范区

（一）碳排放统计、核算范围

1. 碳排放核算的领域

考虑到示范区内能源数据和碳排放数据的可计量和可获得

性，碳排放核算领域及边界建议如下：

（1）建筑：区内各类民用建筑，包括公共建筑和居住建筑，

核算边界为建筑规划用地范围内能源活动产生的碳排放。

（2）产业：区内各类工业企业、园区、基础设施等，核算

边界为规划用地范围内能源活动产生的碳排放。

（3）交通：区内小汽车、接驳交通所产生的碳排放。

（4）市政路灯：区内道路照明产生的碳排放。

（5）碳汇：区内绿植碳汇的减碳量。

2. 碳排放核算的要素

实施区域层面的碳排放核算，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的要素：

 核算主体：管理主体（区政府）

 核算周期：年度统计

 核算碳排放种类：CO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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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核算运行边界：运营过程中产生的碳排放，包括固定燃烧源

产生的直接排放和外购电力的间接排放及碳汇的减量等

 数据获取来源：能源账单或台账、能耗在线监测平台及其他

（二）碳排放核算方法

1. 核算方法

碳排放量=∑i=1能源使用活动水平数据 i×碳排放系数-碳汇

面积×固碳系数

其中，电力活动水平数据可扣减区域内的可再生能源上网电

量。

2. 碳排放活动水平数据来源

示范区内不同领域纳入核算范围的内容、数据内容及数据来

源详见表 1。

表 1 碳排放统计核算领域及数据来源
核算领域 核算边界 数据内容 数据获得方式 数据来源

建筑
公共建筑和居住

建筑

外购电力、天然气等能源品种的

消耗量数据

数据账 单或台

账、能耗在线监

测平台

建筑业主 /
物业公司

产业
工业企业、园区、

基础设施等

固定燃烧源燃料使用量和外购

电力等能源品种的消耗量

数据账 单或台

账、能源数据管

理中心平台

相关企业 /
管理部门

交通

小汽车（各建筑

和单位停车库）
年停车车次数、充电桩安装比例 停车系统数据

各 建 筑 或

单位

小汽车（区域内

停车场）
年停车车次数、充电桩安装比例 停车系统数据 管理部门

区域内接驳交通 收集电力、汽柴油消耗量数据 能源计量数据 运营单位

市政路灯 路灯
收集电力消耗量数据、灯具功率

和数量

能源账单或台账

数据、建设资料
管理部门

碳汇 林绿地 收集林绿地数据
遥感数据或项目

建设资料
管理部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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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碳排放系数和碳汇固碳系数

各能源品种排放系数如下：电力排放系数取 2012年华北电

网区域排放系数，煤炭、天然气、汽油、柴油的排放系数按照《温

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（试行）》中缺省值，具体见表

2。
表 2 碳排放相关系数汇总表

能源消耗

品种
活动数据单位 排放类型 排放系数/固碳系数 备注

电力 万千瓦时 间接排放 8.843 tCO2/万千瓦时
华北电网区域排

放系数

煤炭

（无烟煤）
吨 直接排放 1.924 tCO2/吨

按缺省值计算天然气 万立方米 直接排放 21.62 tCO2/万立方米

汽油 吨 直接排放 3.04 tCO2/吨
柴油 吨 直接排放 3.15 tCO2/吨
碳汇 公顷 碳吸收 14.5 tCO2/公顷 参照上海市

二、低碳（近零碳排放）示范建筑

（一）碳排放统计、核算范围

1. 碳排放核算的领域

建筑领域主要指民用建筑，包括公共建筑和居住建筑。核算

边界为建筑规划用地范围内建筑运行阶段能源活动产生的碳排

放。

2. 碳排放核算的要素

实施建筑的碳排放核算，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的要素：

核算主体：管理主体（建筑业主或物业公司）

核算周期：年度统计

核算碳排放种类：CO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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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算运行边界：运行过程中产生的碳排放，包括外购电力、

热力、天然气的间接排放等

数据获取来源：能源账单或台账、能耗在线监测平台及其他

（二）碳排放核算方法

1. 核算方法

碳排放量=∑i=1能源使用活动水平数据 i×碳排放系数

其中，电力活动水平数据可扣减建筑采用的可再生能源上网

电量。

2. 碳排放活动水平数据来源

建筑领域纳入核算范围的内容、数据内容及数据来源详见表

1中“建筑领域”。

3. 碳排放系数和碳汇固碳系数

各能源品种排放系数如下，电力排放系数取 2012 年华北电

网区域排放系数，天然气、热力的排放系数来源于《温室气体排

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（试行）》中缺省值，具体见表 3。

表 3 碳排放相关系数汇总表
能源消耗

品种
活动数据单位 排放类型 排放系数/固碳系数 备注

电力 万千瓦时 间接排放 8.843 tCO2/万千瓦时
华北电网区域排

放系数

天然气 万立方米 直接排放 21.62 tCO2/万立方米 按缺省值计算

三、低碳（近零碳排放）示范企业

（一）碳排放统计、核算范围

1. 碳排放核算的领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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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领域主要指生产类企事业单位，核算边界为以企业所管

辖的范国为物理边界，包括生产区以及生产配套区能源活动产生

的碳排放。

2. 碳排放核算的要素

实施企业的碳排放核算，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的要素：

核算主体：企业

核算周期：年度统计

核算碳排放种类：CO2

核算运行边界：运营过程中产生的碳排放，包括固定燃烧源

产生的直接排放和外购电力的间接排放等

数据获取来源：能源账单或台账、能耗在线监测平台及其他

（二）碳排放核算方法

1. 核算方法

碳排放量=∑i=1能源使用活动水平数据 i×碳排放系数

其中，电力活动水平数据可扣减企业的可再生能源上网电量。

2. 碳排放活动水平数据来源

企业纳入核算范围的内容、数据内容及数据来源详见表 1。

3. 碳排放系数和碳汇固碳系数

各能源品种排放系数如下，电力排放系数取 2012 年华北电

网区域排放系数，热力、化石燃料的排放系数来源于《温室气体

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（试行）》中缺省值，详见表 4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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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碳排放相关系数汇总表
能源消耗

品种

活动数据单位 排放类型 排放系数/固碳系数 备注

电力 万千瓦时 间接排放 8.843 tCO2/万千瓦时 华北电网区域排放系数

天然气 万立方米 直接排放 21.62 tCO2/万立方米 按缺省值计算

四、低碳（近零碳排放）示范工业园区

（一）碳排放统计、核算范围

1. 碳排放核算的领域

园区领域主要指工业园区，考虑到园区内能源数据和碳排放

数据的可计量和可获得性，碳排放核算领域及边界建议如下：

（1）生产区

园区内生产区一般以企业为单位，根据能源使用情况，核算

边界为企业规划用地范围内能源活动产生的碳排放。

（2）生产配套区

园区内的生产配套包括行政办公、商业与生活服务型建筑，

以及园区交通、路灯等，核算边界为生产配套区建筑规划用地范

围内能源活动产生的碳排放和交通、路灯照明产生的碳排放。

（3）碳汇

园区内绿植碳汇的减碳量。

2. 碳排放核算的要素

实施园区层面的碳排放核算，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的要素：

核算主体：管理主体（园区管委会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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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算周期：年度统计

核算碳排放种类：CO2

核算运行边界：运营过程中产生的碳排放，包括固定燃烧源

产生的直接排放和外购电力、天然气、热力的间接排放及及绿植

碳汇减碳量等的减量等

数据获取来源：能源账单或台账、能耗在线监测平台及其他

（二）碳排放核算方法

1. 核算方法

碳排放量=∑i=1能源使用活动水平数据 i×碳排放系数

其中，电力活动水平数据可扣减区域内的可再生能源上网电

量。

2. 碳排放活动水平数据来源

园区内不同领域纳入核算范围的内容、数据内容及数据来源

详见表 5。

表 5 碳排放统计核算领域及数据来源

核算领域
纳入核算范围的

内容
数据内容 数据获得方式 数据来源

建筑
公共建筑和居住

建筑

外购电力、天然气、热力等能

源品种的消耗量数据

数据账 单或台

账、能耗在线监

测平台

建筑业主 /
物业公司

产业
工业企业、园区、

基础设施等

固定燃烧源燃料使用量和外购

电力、热力等能源品种的消耗

量

数据账 单或台

账、能源数据管

理中心平台

相关企业 /
管理部门

交通

小汽车（各建筑和

单位停车库）

年停车车次数、充电桩安装比

例
停车系统数据

各 建 筑 或

单位

小汽车（区域内停

车场）

年停车车次数、充电桩安装比

例
停车系统数据 管理部门

区域内接驳交通 收集电力、汽柴油消耗量数据 能源计量数据 运营单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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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政路灯 路灯
收集电力消耗量数据、灯具功

率和数量

能源账单或台账

数据、建设资料
管理部门

碳汇 林绿地 收集林绿地数据
遥感数据或项目

建设资料
管理部门

3. 碳排放系数和碳汇固碳系数

各能源品种排放系数如下，电力排放系数取 2012 年华北电

网区域排放系数，热力、化石燃料的排放系数来源于《温室气体

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（试行）》中缺省值，具体见表 6。

表 6 碳排放相关系数汇总表
能源消耗

品种
活动数据单位 排放类型 排放系数/固碳系数 备注

电力 万千瓦时 间接排放 8.843 tCO2/万千瓦时
华北电网区域排

放系数

煤炭

（无烟煤）
吨 直接排放 1.924 tCO2/吨

按缺省值计算
天然气 万立方米 直接排放 21.62 tCO2/万立方米

汽油 吨 直接排放 3.04 tCO2/吨
柴油 吨 直接排放 3.15 tCO2/吨
热力 吉焦 间接排放 0.11 tCO2/吉焦

碳汇 公顷 碳吸收 14.5 tCO2/公顷 参照上海市


